屏東縣仁愛國小102學年度不分類資優資源班學生鑑定申請須知
一、依　  據：依據教育部「特殊教育法」、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」、「屏東縣101學年度國民小學資優資源班及資優巡迴輔導班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就讀屏東縣各國民小學二、三年級具資賦優異特質之兒童。

三、申請方式：A.向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、本縣特教中心網站下載或向所屬國小索取申請須知，由家長或監護人親自報名。

             B.由班導師、任課教師或家長向就讀之學校推薦或申請，經由校內審核後，於      102年 4 月10 日前將學生申請表逕送（寄）仁愛國小輔導室報名。

四、報名地點：仁愛國小（900屏東市仁愛路98號、查詢電話：08-7361114分機15、23）

五、鑑定工作進度表：

	日　期
	星期
	工　  作  　項　  目
	辦　理　地　點
	注      意      事      項

	102.3.25

｜

102.4.10 
	
	領取或下載資優巡輔班鑑定申請表件
	就讀國小
	鑑定申請須知申請表下載網站：

教育處全球資訊網www.ptc.edu.tw 

特教中心ser.ptc.edu.tw
仁愛國小www.raps.ptc.edu.tw

	102.4 .8

｜

102.4 .10  
	三

｜

五
	受理家長、監護人申請報名、審查、繳費
	仁愛國小
	1.報名時間：9：00—15：00（中午不休息）

2.報名費：捌佰元

	102.4 .21  
	日
	對申請者實施初試
	仁愛國小
	報到時間：上午8：30以前

施測時間：上午9：00~10：00

	102.4 .22  
	一
	公告參加複試名單
	教育處網站

仁愛國小網站
	通過初試者，除網路公告外（下午5點後公告），並另行通知參加複試。

	102.4 .28  
	日
	對申請者實施複試：

實施個別智力測驗並觀察學生身心發展
	仁愛國小
	1.複試費：壹仟元

2.施測報到時間：上午8：00以前

	102.4 .30  
	二
	鑑定會議
	仁愛國小
	進行綜合研判，決定錄取名單

	102.5 .1  
	三
	公佈錄取名單
	教育處網站

仁愛國小網站
	下午5點後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全球資訊網

	102.5 .3  
	五
	寄發結果通知單
	仁愛國小
	

	102.5 .6  
	一
	縣政府函文通知錄取學生其所屬學校
	特幼科
	


六、參加甄選：

    1.初試

    2.個別智力測驗

 3.具有身心障礙資格之考生，請填寫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，將視其障礙情況安排應考服務，輔具開放准予考生經審核後自備使用。

七、報名繳驗證件：

  1.申請表（含原就讀學校核章，檢附具體事蹟資料）。

  2.二吋半身相片2張。

  3.戶口名簿正本（驗後發還）、影本留存。

八、繳費標準：

1.報名費（含初試費用）：捌佰元

2.通過初試者再繳交複試費（含個別智力測驗費用）：壹仟元

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得免繳交報名費與複試費：

（1）低收入戶持社政或鄉鎮市公所證明者。

（2）身心障礙學生或父母一方具身心障礙資格，請持身心障礙手冊正本。

3.不足經費由屏東縣政府補助。

九、鑑定標準：

1.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，符合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》智能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以上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，社會適應行為之評量結果與適齡兒童相當。

2.鑑定結果不公佈測驗原始分數，只公佈錄取與否。

十、錄取名額：


1.三年級新生：名額以30人為限，測驗分數達鑑定標準後，依分數高低優先錄取前30名。

    2.四年級插班生：名額以15人為限〈現已有三年級學生15名〉，未達標準者不予錄取。

    3.測驗分數達錄取標準，但未經錄取入班者，得參與暑寒期資優營課程。

十一、通過錄取者持錄取通知書，向仁愛國小辦理入班手續。

十二、身心障礙學生請依規定提出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。
屏東縣仁愛國小102學年度不分類資優資源班學生鑑定申請表
	壹、基本資料

	姓名
	
	性別
	
	生日
	    年   月   日
	照片兩張

（一張貼於申請表，一張報名時

繳交）

	學校
	
	班級
	   年        班
	

	家長
	父：

母：

監護人：
	聯絡

電話
	（宅）：

（公司）：

（手機）：
	

	通訊處：
	

	申請人（學生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家長同意簽章）


	貳、推薦資料

	一、學業成績資料

	科目別
	101學年度上學期

總成績
	101學年度下學期

第一次評量成績
	名次/班級人數

	國語
	
	
	

	數學
	
	
	

	生活
	
	
	

	
	
	
	

	二、社會適應狀況
推薦人簽章：

	三、學習特質或特殊表現

	國語
	推薦人簽章：

	數學
	推薦人簽章：

	其他
	推薦人簽章：

	叁、相關測驗表現

	一、測驗資料

	測 驗 名 稱
	測驗結果
	實施日期
	測驗結果
	承辦單位簽章

	
	原始分數
	標準分數或百分等級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肆、其他

（經專家學者、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，請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獲傑出表現之具體資料）

	


	家長簽章
	導師簽章
	承辦人員簽章
	承辦處室主任簽章
	校長簽章


屏東縣仁愛國小102學年度不分類資優資源班學生鑑定
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

	考生姓名
	

	障礙類別
	
	障礙

程度
	

	考生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黏貼處（請浮貼於右側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）



	請具體陳述考生需要應考服務

原因
	

	輔具自備項目
	請考生自行準備（請勾選）：
□放大鏡 □檯燈 □助聽器 □輪椅 □擴視機
□醫療器具（ ）

	其他特殊需求
	

	複審結果

（此欄由鑑定委員填寫）
	


說明：

一、本表需於報名時一併繳交，若無需申請安排應考服務者免繳。
二、本中心將依考生申請之特殊需求進行審查，儘量提供應考服務，但本項服務不具有任何成績加分功能。


注意事項：

 一、考試當日考生需自備2B鉛筆、橡皮擦等

    文具用品，並攜帶學生鑑定准考證。
 
二、初試

  時間：4月21日（日）上午8：30前

         完成報到手續，9：00開始施測

   地點：仁愛國小

   對象：所有報名學生

三、複試

時間：4月28日（日）上午8：00前

      完成報到，繳交壹仟元複試費

   地點：仁愛國小

   對象：通過初試學生（依據教育處

         網站公告參加複試名單）

屏東縣仁愛國小102學年度


不分類資優資源班


學生鑑定准考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


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年    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請黏貼二吋照片








